
附件 4

关于 2025-2026 学年“校十佳团日活动”
自荐工作的说明

各班团支部：

为深入推进基层团组织建设，激发团支部生机与活力，

选树团日活动优秀典型，校团委决定开展 2025-2026 学年“校

十佳团日活动”评选工作。本次评选采取团支部自主申报、

各学院团委汇总申报名单、校团委组织现场答辩、评审并公

示的方式开展，现将具体事项说明如下：

一、自荐时间

2026 年 4 月 18 日之前

二、自荐对象

符合评选条件各班级团支部

三、评选条件

1.团支部成员活动参与率不低于80%，团员青年参与积

极性高、活动获得感强；

2.坚持把政治性、思想性摆在首位，组织团员青年在主

题团日中接受政治教育，更加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

3.紧扣中心大局，动员引领团员青年主动投身经济发

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精神文明



建设等重点领域，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挺膺担当；

4.注重用“青言青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化传播，

综合运用情境式、场景化、网络化等方式，让主题团日活动

更有时代感、青年味；

5.坚持理论学习和实践教育相结合，结合每月团日活动

通知主题或聚焦重大主题、重点领域、重要时间节点以创新

形式组织开展团日活动，形成带动效应。

6.活动有完整策划、过程记录、总结反思，资料留存齐

全，能体现团支部组织化动员优势，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

活动经验。

四、自荐评选程序

1.团支部自荐：各符合条件的团支部整理申报材料，并

将自荐表（附件 13）以学院为单位交至校团委组织部。

2.校级评审答辩与公示：校团委对推荐材料进行综合初

审，确定答辩团支部名单并组织现场答辩

3.结合材料评审与答辩表现综合评定，确定拟获评名单

并在校内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正式认定。

4.严禁抄袭，一经发现，取消评选资格。

五、申报材料要求

1.团支部所申报的主题团日活动策划方案、总结报告

（含活动开展内容、活动成效、团员青年反馈等）；

2.《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十佳团日活动自荐表》（见

附件 13）



3.自荐团支部的易班事迹材料，标题统一为“XX 学院

XX 团支部自荐 2025-2026 学年校十佳团日活动材料”。自荐

字数不少于 1000 字。

4.参加自荐的团支部，在 4 月 18 日前将自荐表、团日

活动照片（3-5 张）和易班事迹材料链接发送至校团委组织

部邮箱 shzqtwzzb@163.com，纸质版汇总表（见附件 19）加

盖学院团委公章报送至 1 号楼 316 校团委组织部处。


